附件3
苍溪县农产品电商奖励项目资金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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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大力发展电子商务产业，推进电子商务升级应用，加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根据《财政部办公厅、商务部办公厅、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关于开展2019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的通知》（财办建〔2019〕58号）和《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商务厅、四川省扶贫开发局关于印发〈2019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建设项目实施意见〉的通知》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我县注册纳税并从事电子商务以及与电子商务相关的企业、电子商务销售平台、各类网店以及支持我市电商发展的机构、团体和个人。
第三条 苍溪县2019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列支专项资金150万元，用于奖励扶持我县电商产业发展。
第二章  扶持内容和标准
第四条 支持销售苍溪本土特色农村产品。对电子商务企业销售本地标准化生产的农副产品线上成交额首次达到100万元、200万元、500万元以上；非标准化生产的农副产品线上成交额首次达到30万元、50万元、100万元以上的，分别给予不超过1万元、2万元、3万元一次性奖励。
第五条 支持开展农村产品认证及检测。对本土企业及个体（非贫困户）对网销本土产品开展的“三品一标”产品认证奖励1000元/个，对新完成的网销本土产品质量检测报告奖励500元/个。对贫困户开展的“三品一标”产品认证、质量检测报告分别奖励1200元/个、800元/个。
第六条 支持农产品溯源码建设。对本土农业企业、专合社、电商企业针对本土农村产品开展质量追溯码建设，对完成质量追溯码并具备查询能力的奖励2000元/个。
第七条 支持电商精准扶贫示范主体。对利用电子商务带动贫困户增收50户、100户、200户及以上且户均年增收不低于5000元的分别奖励不超过0.5万元、1万元、2万元。
第八条 支持电商创新创业。本土企业、创业者在淘宝、天猫、京东、苏宁、拼多多等一线知名电商平台开设店铺，正常经营时间超过6个月的且月均交易额不低于3000元的一次性奖励2000元/店。
第九条 支持村级电商服务站发展。对为当地村民提供网货代购代销、网货供需信息收集等服务的村级电商服务站，每年从网络服务年交易额达10万元以上的服务站中评选10家村级电子商务示范服务站，经验收后，给予每个电商服务站不超过1万元奖励。
第十条 支持电商企业外出参展。经批准同意积极参加政府部门推荐或组织的网货展销会、网商对接会等电子商务专业展会活动的，对参展企业的展位费给予等额奖励。
第三章 其他
第十一条 奖励资金由企业申报，经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财政局考核审查后，按程序发放，同一企业的同一项目或参照同一补助考核依据的项目，各项奖励政策就高不就低，不重复享受。单个奖励类型的支持主体数量及准确金额由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县财政局根据奖励申请情况统筹管理并及时公示。
第十二条 资金使用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财务规章制度，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会同县财政局等相关单位要加强对资金项目的监督和跟踪检查。
第十三条 奖励实行“一票否决”原则。企业和经营者不依法规范经营，发生侵权、欺诈、商业贿赂、重大安全生产与环保责任事故等违法违规事件，不得享受补助奖励。
第十四条 本奖励项目自苍溪县2019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绩效评价通过且后续资金到位后实施，由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会同县财政局负责解释、修订、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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